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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代　表　人　楊文科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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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年2

月2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79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參加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下

    稱中科管理局）之前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為開發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於民國（下同）95年間檢

    具「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場

    部分）開發計畫」案（下稱系爭開發案）之環境影響說明書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被上訴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下稱國科會）申請許可開發，並由國科會將環境影響說明書

    轉送被上訴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進行審查，

    經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會）決議有條

    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環保署乃以95年7月31日環署綜

    字第0950060540號公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

    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

    結論（下稱95年環評審查結論），國科會並據此以95年8月3

    日臺會協字第0950039651號函檢附環保署上開函文及公告影

    本予參加人之方式作成開發許可（下稱95年開發許可）。又

    參加人之前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另向被上訴人內

    政部申請臺中縣后里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開

    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案」，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189次

    審查會決議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補正

    完竣，內政部於95年10月26日以台內營字第09508063931號

    函許可（下稱內政部開發許可）在案。嗣上訴人以渠等為系

    爭開發案影響所及之當地居民，系爭開發案環評審查之程序

    及實體均於法有違，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環

    保署95年環評審查結論，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法

    院）96年度訴字第1117號判決上訴人勝訴，將95年環評審查

    結論予以撤銷，環保署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99年度

    判字第30號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上訴人於99年3月2

    日分別函國科會及內政部，請求確認95年開發許可及內政部

    開發許可為無效之行政處分，詎國科會、內政部均予否認，

    並函答該等開發許可仍屬有效；另95年環評審查結論既經撤

    銷，於重新辦理環評審查並合法通過前，開發單位已無執行

    開發行為之依據，其未停止開發行為，違反環評法第17條規

    定，上訴人等已於99年3月2日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

    向環保署提出公民告知函，因環保署回函拒絕命開發單位停

    工，遂向原審法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經原審法院判決駁

    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等是本案基地周圍的居民，亦為后

    里地區之農民，並有土地所有權，故為適格之當事人；本案

    所核發之開發許可是否無效，將使上訴人生存之自然環境、

    健康及安全受到危害，及避免重複危險之利益，故就訴之聲

    明第1、2、3項，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系

    爭環評審查結論既經原審法院96年度訴字第1117號判決撤銷

    ，並經本院99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駁回環保署之上訴而告終

    局確定，故系爭環評審查結論依法業已確定無效，而被上訴

    人等就本案所為之「開發行為之許可」之行政處分，依環評

    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既已失所附麗，自為無效之行政處

    分；又環評法第14條立法資料顯示，環評審查結論如不存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即歸無效。另上訴人變更後

    訴之聲明第3項，亦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之公民訴

    訟條款，其在行政訴訟上，依學者通說，屬行政訴訟法第9

    條「民眾訴訟」等語，求為判決確認95年開發許可為無效、

    確認內政部開發許可為無效及確認環保署於99年3月2日收到

    上訴人提出之公民告知書後，負應於60天內命參加人於本案

    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合法通過前應停止實施本案之

    開發行為（包括施工及營運）之公法上義務存在。

三、被上訴人國科會則以：環保署已就系爭開發案重新於99年9

    月2日作成有條件通過之審查結論，國科會並於同年9月6日

    廢止95年開發許可，另核發99年開發許可，上訴人依行政訴

    訟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確認95年開發許可無效已無

    實益。上訴人等除廖明田及吳進貴分別居住於本件開發案區

    域西側枋寮路及三豐路外，其餘詹德健、謝哲進、許金水、

    陳欽全等四人均居住於離本件開發案區域數公里遠之處，而

    本件開發案目前之放流水乃係排放至牛稠坑溝，距離上訴人

    等6人居住之區域均相當遙遠，且上訴人等從事合法行為或

    經濟活動並無須以國科會開發許可或內政部開發許可為據之

    情形，則上訴人等在客觀上顯無因該等開發許可是否生效，

    而導致其等在公法上地位有受任何侵害之虞，是以，上訴人

    等提起本件訴訟，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國科

    會95年開發許可尚未經廢止，環評法第14條第1項之適用應

    限於自始即知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

    可之情形，而就已完成審查之環評結論事後遭撤銷，95年開

    發許可並非自始即可確定不能發生所預期之法律效力，非屬

    無效之情形，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項規定意旨，由國

    科會或其上級機關依職權衡量是否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又

    上訴人等原訴之聲明第3項業已因環保署公告99年審查結論

    而條件成就，至變更後第3項聲明部分，因係就客觀的事實

    進行確認，並不符合確認訴訟的法律要件等語，資為抗辯，

    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等之訴。

四、被上訴人內政部則以：內政部開發許可係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5條之2第1項規定所核發，而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規定

    適用之餘地。又上訴人等迄今無法說明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

    如何對其身體及健康造成損害，顯無任何需以本件確認判決

    始得除去「公法上地位受任何侵害」之危險，即就本件訴訟

    訴之聲明第1、2項未曾澄明其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自亦依法應以判決駁回之。是以，上訴人等主張因環保

    署就本件七星園區開發計畫，於95年7月31日所公告之環評

    審查結論經法院撤銷確定，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本件內政部開發許可應為無效云云，顯不符法律規

    定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等之訴。

五、被上訴人環保署則以：上訴人等既非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條

    第8項之「公益團體」，且非「受害人民」，未陳明具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僅因恐將來有損害發生之虞，而預行請

    求救濟，其並非現實之權利或利益遭受損害，故其顯無訴訟

    權能，提起之訴顯無理由。環評法第23條第9項即為行政訴

    訟法第9條規定所稱「法律有特別規定者」，惟該條項規定

    僅限於「請求法院判令其『執行』」，亦即可提起之訴訟類

    型限於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而未及於確認訴訟（因

    無從執行）；況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之確認之訴，未包含

    上訴人等訴之聲明3之訴訟類型，且被上訴人業依法有條件

    通過環評審查，尚難謂被上訴人未來將重複發生不法情事致

    上訴人等有重複之危險，並無損害且未有任何之民事訴訟繫

    屬，故上訴人等亦顯無確認利益。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

    條規定、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及法律見解之文義、歷史及合

    目的性解釋，可知本件係因依法發給之合法許可，事後所依

    據之條件事實發生變更，而處於違法許可之狀態。開發是否

    無效之處理，應回歸行政程序法規定處理。綜上，被上訴人

    恪守環境主管機關權責，秉持環境保護及生態與經濟及科學

    技術發展兼籌並顧之憲法理念，避免造成當地環境、人民健

    康及國家資源之不良影響，未有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上訴

    人等所訴除非合法外，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

    駁回上訴人等之訴。

六、參加人中科管理局則以：環保署已就系爭開發案重新於99年

    9月2日作成有條件通過之環評審查結論，國科會並於同年9

    月6日廢止95年開發許可，並核發99年開發許可，本件確認

    95年開發許可無效之訴訟已無實益。上訴人等在客觀上顯無

    因該等開發許可是否生效，而導致其等在公法上地位有受任

    何侵害之虞，且迄今無法說明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如何對其

    身體及健康造成損害，顯無任何需以本件確認判決始得除去

    「公法上地位受任何侵害」之危險，上訴人等提起本件確認

    訴訟，既不具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即為欠缺權利保

    護之必要，就本件訴訟訴之聲明之第1、2項自應以判決駁回

    之。縱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尚未經廢止，環評法第14條第1

    項之規定亦應只適用於自始環境影響說明書即未經完成審查

    或評估書未經認可之情形，就已完成審查之環評結論事後遭

    撤銷，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之規定，由原處分機關（

    即國科會）或其上級機關依職權衡量是否為全部或一部之撤

    銷，上訴人等對於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適用範圍之解釋

    顯有錯誤。又縱認上訴人等得以「情事變更」為由，變更其

    第3項聲明，該聲明亦未能符合確認訴訟之要件，蓋確認標

    的僅係行政行為（或不行為），不得以之作為確認訴訟之標

    的，此部分並未符合行政訴訟法第6條關於確認訴訟之相關

    要件，應得逕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

    等之訴。

七、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確認國科會

    95年開發許可無效部分：該開發許可所依憑之95年環評審查

    結論因遭判決撤銷確定，環保署重為審查後，於本案訴訟進

    行中，另作成99年環評審查結論，國科會旋即根據99年環評

    審查結論，以99年9月6日臺會協字第0990064454號函重新核

    發99年開發許可，並同時廢止原核發之95年開發許可，故95

    年開發許可既經原核發機關予以廢止，而該廢止95年開發許

    可之行政處分復未經撤銷，或有其他失效情事，則依行政程

    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及第125條規定，95年開發許可因遭

    廢止，自99年9月6日起即失其效力而不存在。本件為訴訟對

    象之行政處分（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於訴訟進行中既已消

    滅，上訴人等訴請確認客觀上已不存在之行政處分為無效，

    訴訟要件即有欠缺，經原審審判長於言詞辯論當庭闡明後，

    上訴人等共同訴訟代理人仍表示維持原訴訟類型，亦即提起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準此，上訴人等就已消滅之行政

    處分猶訴請確認無效，顯然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無訴之利益

    ；又環保署99年環評審查結論以及國科會廢止95年開發許可

    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均非本案審理範圍，且前者已由上訴

    人等提起訴願，現正訴願審議中，業據上訴人等陳明在卷，

    後者在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其效力繼續存

    在，復如前述，故不論國科會廢止95年開發許可之行政處分

    是否違法，該處分既未經撤銷或失效，自不影響國科會95年

    開發許可業因廢止而消滅之認定，上訴人等自亦無從以客觀

    上已不存在之行政處分為其確認無效訴訟之標的；又揆諸環

    評法第14條制定、修正之過程，以及各該立法及修正理由之

    說明，並參以制訂當時有關立法委員之發言紀錄可知，該條

    立法本意，在於應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始得為後續之開發許可，亦即時間上有其先後順序，主

    管機關不得在未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前，逕為開發許可，

    否則，該開發許可自始無效，不待撤銷，以促使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尊重環保署對於環境影響評估之判斷；至於「完成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後」，作成之開發許可，因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嗣後被撤銷，產生如何之影響，該開發許可是否亦屬無效

    ，無論是環評法於83年制訂時，抑或於92年修正時，似均非

    立法者所預見，亦無相應之規定，類此情形無論依文義解釋

    或立法解釋，均難認屬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範之範疇。惟

    參以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可知我國法制就行政處分之

    無效原因，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對於行政機關作成之行政

    處分，基於法律安定性之要求暨保護行政處分相對人信賴利

    益，自不宜輕易認定為無效之行政處分，必該處分有明顯重

    大之瑕疵，可認自始即確定不能發生法律效力者，始為無效

    行政處分。查本件國科會係在環保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並公告95年環評審查結論後，始核發95年開發許可，此與環

    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未經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即為

    開發許可，該開發許可無效之情，已屬有別；且國科會核發

    95年開發許可時，原與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無違，中科

    管理局復據以著手進行相關之開發行為，環保署95年環評審

    查結論係事後始經本院以99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撤銷」確

    定，由此益徵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並非自始即確定不能發生

    法律效力之行政處分，故為保護開發許可相對人之信賴利益

    並維護法秩序之安定，自難以維護環評法規範功能為由，擴

    大解釋環評法第14條第1項所定無效之情形，而認為在完成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始作成之開發許可，於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嗣後遭撤銷者，亦有環評法第14條第1項之適用，仍為

    無效之行政處分，致生解釋環評法之「無效」，違背行政程

    序法「無效」法理之違背法令結果。是以，環評法第14條第

    1項規定既未包括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始作成之開發

    許可，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嗣後遭撤銷之情形，原開發許可

    之效力即無該規定之適用，應依有關「分階段行政程序」及

    「接續行政處分」之行政法法理認定，並依該條修正理由，

    回歸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國科會自得依相關規定將之廢棄；

    至於國科會究應適用撤銷或廢止之規定，以資處理，容或有

    討論之空間，惟原核發之95年開發許可非屬無效之行政處分

    ，則無疑義。本件上訴人等以環保署95年環評審查結論遭判

    決撤銷確定，進而主張原核發之被上訴人國科會95年開發許

    可，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云云，

    自無足採。(二)確認內政部開發許可無效部分：內政部開發許

    可，乃係就參加人中科管理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

    更案件，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第15條之2規

    定，核發之土地開發許可，與環評法之規定無涉。又環評法

    第7條、第14條規定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究何所指，環

    評法雖無明文，然實務運作上，國科會為環評法第7條及第

    14條所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核發之開發許可，如違反

    第14條第1項規定，始生無效之問題；而內政部既非環評法

    第7條及第14條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無上開規定之適

    用。上訴人等主張內政部開發許可亦有環評法第14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顯非可採。退步言，縱認上訴人等上開主張可

    採，惟內政部係在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始作成開發許

    可，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則係嗣後遭撤銷，此與環評法第14條

    第1項規範情形並不相同，無從適用該項規定逕謂內政部開

    發許可無效，故上訴人等據此主張被上訴人內政部開發許可

    ，因環保署95年環評審查結論遭判決撤銷確定，依環評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云云，亦無足取。末

    查，上訴人等提出之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174次會議紀

    錄，僅係表明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就土地開發許可之審查

    ，係與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有關事項併行審查，且參考

    環保署已就本案開發計畫所為之環評審查結果，惟此並不影

    響被上訴人內政部開發許可乃係依據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

    第1項規定作成，與環評法規定無關之認定；又上訴人等所

    提「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6點關於規定，係說

    明相關文件之提出應參照環評法所規範之程序，與內政部開

    發許可是否適用環評法之規定，亦屬無涉；至於內政部開發

    許可說明二、(七)之記載，係為責成開發單位中科管理局應

    遵守95年審查結論之相關條件，而另行附加之條件，不足作

    為內政部開發許可亦有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適用之論據

    基礎。是上訴人等執憑上開事證，主張內政部開發許可有環

    評法第14條第1項之適用，均不足採。(三)確認環保署於99年3

    月2日收到上訴人等提出之公民告知書後，負應於60天內命

    參加人於本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合法通過前應停

    止實施本案之開發行為（包括施工及營運）之公法上義務存

    在部分：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及第9項規定，主管機關於收

    受公民告知書後，如認開發單位確有違反環評法或相關命令

    情事，即應於60日內依法執行，此為法律明定之義務，不待

    確認；必主管機關認開發單位確有違反環評法或相關命令之

    情事，依法命開發單位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或依法處分

    後，始在其與開發單位間創設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在此之

    前，並無公法上法律關係產生；至於開發單位是否有違反環

    評法或相關命令情事，則屬事實問題，並非法律關係。是環

    保署於收到上訴人等提出之公民告知書後，是否審認開發單

    位有違法之事實，猶有未明，且環保署是否負有法律所定之

    公法上義務，亦非法律關係本身，尚非得循行政訴訟程序提

    起確認訴訟請求確認之對象，上訴人等訴請確認，與確認訴

    訟要件顯有未合。又此部分既非得提起確認訴訟，開發單位

    是否有公民告知書所指違反環評法情事，以及環保署有無怠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均無論究之必要，爰不贅述。綜上，上

    訴人等之主張，均非可採，其訴請確認95年開發許可、內政

    部開發許可無效，及請求確認環保署負命參加人停止實施開

    發行為之公法上義務存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上訴

    人等聲請詢問證人即被上訴人環保署綜合計畫處長處長黃光

    輝，及依行政訴訟法第162條規定，請求就環評法第14條立

    法沿革等事項徵詢學者之專業法律意見部分，因原證19「中

    科環評判決分析及本署因應作法」為環保署之內部文件，僅

    係就本案影響層面及因應事宜所為之評估報告，非最後之決

    定，且上訴人等請求徵詢之事項或可由原審自行判斷、認定

    ，或與本案無涉，並無徵詢之必要，故不予調查、徵詢，均

    併此敘明等語，因而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

    人等之訴。

八、本院查：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

  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

  政訴訟。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此即所謂之公益訴

  訟，其目的係為突破有關訴訟利益採主觀訴訟之傳統理論，以

  限於與原告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利害關係之事項始

  得訴訟之限制，賦予人民得以維護公益為理由，就無關自己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提起行政訴訟

  ，類此訴訟係以公共利益為目的，性質上屬客觀訴訟，但為免

  浮濫，明文規定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而環評法第23條第

  8項、第9項規定：「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

  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

  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

  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60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

  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

  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即係賦予受害人民或

  公益團體得以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

  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之權能，屬行政訴訟法第9條所稱「法

  律有特別規定者」，惟其中「受害人民」因屬權利受侵害之人

  ，係就與自己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關事項提起訴訟，不符提起

  公益訴訟之要件，至於「公益團體」，雖非本身之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受損害，但基於該法之特別規定，得提起公益訴訟。查

  本件上訴人等變更後之3項聲明，其訴訟類型均係確認訴訟，

  其中第1、2項係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第3項則為確認公

  法上法律關係存在之訴，與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第9項規定

  對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訴請判令執行，所得提起之給

  付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顯屬有間；況且上訴人等已敘明渠等

  為系爭開發案基地周圍的居民，亦為后里地區的農民，並有土

  地所有權，系爭開發案若無合法的環評審查，據此作成之開發

  許可如仍為有效，開發單位繼續為開發行為而不停止實施開發

  ，將使渠等生存之自然環境、健康及安全受到危害，並因此衍

  生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故渠等就聲明1、2、3項訴訟均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並參以上訴人等為系爭開發案影響所

  及之當地居民，本件開發許可之執行，對環境包括當地居民健

  康安全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此為本院前就上訴人等訴請撤

  銷95年環評審查結論及聲請95年開發許可停止執行案件，分別

  以99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99年度裁字第2032號裁定所確定。

  從而，上訴人等以渠等自身之健康、安全等權益將因系爭開發

  許可受有危害，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非屬行政訴訟法第9條

  所定之公益訴訟。以上均經原審說明甚詳，核無不合。上訴意

  旨以：環評法第23條之受害人民亦得提起行政訴訟法第9條之

  公益訴訟，原判決遽認本件非屬公益訴訟，有適用環評法第23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不當之違法云云，係就原審所為論

  斷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並非可採。

(二)確認「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無效部分：

1、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

   之訴訟，非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確認行政處分

   無效之訴，係由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訴所獨立之訴訟類型

   ，法條既規定訴訟對象為無效之行政處分，人民提起該訴必

   須客觀上有一行政處分存在，且主張該行政處分係屬無效；

   人民於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後，若於訴訟進行中行政

   處分如因解消而致訴訟對象之行政處分不存在，即不具行政

   訴訟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之要件

   ，且又堅持不依行政法院之闡明變更為適當之訴訟類型者，

   所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即屬不合法。

2、經查，上訴人等訴之聲明第1項訴請確認無效之行政處分係被

   上訴人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惟該開發許可所依憑之95年環

   評審查結論因遭判決撤銷確定，被上訴人環保署重為審查後

   ，於本案訴訟進行中，另作成99年環評審查結論，被上訴人

   國科會旋即根據99年環評審查結論，以99年9月6日臺會協字

   第0990064454號函重新核發99年開發許可，並同時廢止原核

   發之95年開發許可等情，業經原審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國

   科會95年開發許可既經原核發機關予以廢止，而該廢止95年

   開發許可之行政處分復未經撤銷，或有其他失效情事，被上

   訴人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因遭廢止，自99年9月6日起即失其

   效力而不存在，不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之要件，而於原

   審訴訟終結前，雖原審行使闡明權，上訴人等仍堅持提起確

   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此有原審筆錄可稽，是以本件已不具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要件（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

   款後段）而不合法，應以裁定駁回，原判決併同上訴人等所

   提其他訴之聲明以判決駁回，亦無不可。至於是否有確認利

   益係屬上訴人等願意變更訴訟型態為其他合法訴訟型態始予

   考量者，上訴人等既堅不變更訴之聲明，自無探討之必要。

   此部分之訴既係不合法，則其他實體方面如上訴人等另主張

   本案95年環評審查結論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後，被上訴人等

   國科會95年開發許可，依環評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無效之

   行政處分等情節，以及原判決就此部分所為之詳論，本院即

   無贅述之必要。

3、另按，行政處分之撤銷係以行政處分違法為前提，而合法行

   政處分不論是否授與利益，均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在一定

   條件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行政程序法第122條、第123規定

   參照），是以合法行政處分原則上係以廢止方式向後解消其

   效力，但行政處分合法並非廢止之必要條件，亦即具備廢止

   事由者，即使該行政處分合法或違法，尚有爭議，亦得為廢

   止，蓋廢止制度之形成係因授益行政處分具得廢止事由，致

   原合法行政處分具違法性，原與撤銷相同處理而溯及失效，

   但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乃以法律規定限制其可撤銷性並給予

   信賴保護之補償。區別廢止與撤銷，係信賴保護原則之實現

   ，並非以此規定限制廢止之行使，亦非就使行政處分效力解

   消區分為廢止及撤銷行使方式，縱然行政處分或為違法，並

   無限制行政機關不得使行政處分向後失效之理，是行政處分

   違法與否尚有爭議，若合於廢止要件者，自得為廢止。特別

   在違法授益行政處分，行政機關並無意對已給付之利益向人

   民追究，自得選擇對人民有利之廢止；再如本件情形，人民

   與行政機關對為訴訟對象之行政處分，究竟是否違法爭執甚

   大，若行政機關以撤銷方式為之者，顯自認違法，則可能導

   致被依國家賠償法追償或後續程序致生困難，但又因情事變

   更不得不將該行政處分效力予以解消，亦得選擇廢止方式以

   解消該行政處分效力。況所謂合法行政處分之認定，並非以

   當事人主張為準，而應係廢止當時行政機關認定之職權，惟

   不論如何，具有形式外觀有效之行政處分，不論當事人主張

   無效或得撤銷之違法，行政機關均得選擇以廢止向後解消行

   政處分之效力，並無不可，上訴意旨以：「無效」或「違法

   」之行政處分，均不得以「廢止」方式處理，原判決以「國

   科會95年開發許可」因遭廢止而不存在，認定訴訟要件欠缺

   ，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行政訴訟法第6條不當之違法云云，

   並非足取。

(三)確認內政部95年開發許可無效部分：

1、按區域計畫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區域計畫，係指基於地

   理、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利益關係，而

   制定之區域發展計畫。」、第4條規定：「（第1項）區域計

   畫之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為縣（市)政府。（第2項）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區域計

   畫，應設立區域計畫委員會；其組織由行政院定之。」、第

   15條之1規定：「（第1項）區域計畫完成通盤檢討公告實施

   後，不屬第11條之非都市土地，符合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

   畫者，得依左列規定，辦理分區變更︰一、政府為加強資源

   保育須檢討變更使用分區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時，逕為辦理分區變更。二、為開發利用

   ，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檢同有

   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變更。（第2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為前項第2款計畫之許可前，應先將申請開發案提報各該區域

   計畫委員會審議之。」、第15條之2規定：「（第1項）依前

   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經審議符合左列各款條

   件，得許可開發︰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二、

   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

   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三、對環境保護、

   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四、與水源供應、鄰近

   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

   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

   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第2項）前項審議之作業規範，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2、次按行為時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1條規定：「本規則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

   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特定

   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村、森林、山坡地保育、風景、

   國家公園、河川、特定專用等使用分區。」、第11條第1項第

   2款規定：「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為鄉村區、工業區、特定專

   用區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二、申

   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10公頃以上者，應變更為工

   業區。……」、第13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其申請人應依相關審議規範之規定製

   作開發計畫書圖及檢同有關文件，並依下列程序，向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申請辦理：一、申請開發許可。二、申請雜項

   執照。三、申請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第14條規

   定：「（第1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規定受理申請

   後，應查核開發計畫書圖及基本資料，並視開發計畫之使用

   性質，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後，提出具體初審意見，併同申請

   案之相關書圖，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提報其區域計

   畫委員會，依各該區域計畫內容與相關審議規範及建築法令

   之規定審議。（第2項）前項申請案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

   意後，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應核發開發許可，並通知申請人及

   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2、查系爭開發案用地因屬區域計畫法下之非都市土地，且開發

   土地面積達10公頃以上，為開發利用該等用地，開發單位即

   參加人中科管理局提具臺中縣后里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

   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

   」，檢同有關文件，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向前臺中縣

   政府申請辦理分區變更，前臺中縣政府依「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14條之規定完成初審意見後，報經被上訴人內

   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經該部區域計畫委員第189次審查

   會決議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補正完竣，

   被上訴人內政部旋以95年10月26日台內營字第09508063931號

   函許可等情，此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是以原判決關於被上

   訴人內政部開發許可，乃係就參加人中科管理局申請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案件，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2

   款及第15條之2規定，核發之土地開發許可，與環評法之規定

   無涉等情，以及上訴人等所主張被上訴人內政部開發許可有

   環評法第14條第1項之適用，如何不足採等事項均詳予以論述

   ，是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法規並無違背

   ，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並無所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

   形；上訴意旨又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規核發開

   發許可時，亦須符合環評法第14條，原判決以內政部之開發

   許可係依區域計畫法核發，認定其與環評法之規定無涉，有

   判決不適用環評法第14條之違法；原判決遽認內政部非環評

   法第14條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判決不適用環評法第14

   條及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而為原

   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殊非足採。

(四)確認環保署負命參加人停止實施開發行為之公法上義務存在部

  分：

1、按行政訴訟法所規定之確認訴訟，係人民就特定之公法上法

   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以及其內容請求行政法院予以確認之訴訟

   ，其種類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包含確認行政處

   分無效，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確認已執行而

   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等3種

   。而所謂公法上法律關係，係指特定生活事實之存在，因法

   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之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公法上權

   利義務關係，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公法上利用關係；公

   法上法律關係之成立有直接基於法規規定者，亦有因行政處

   分、行政契約或事實行為而發生者，但法規、行政行為及事

   實行為均非法律關係本身，不得以其存否為確認訴訟之標的

   ，此經本院99年度判字第479號判決闡釋在案，爰予援用。

2、原判決業已引據環評法第23條第8項規定，以上訴人等訴之聲

   明第3項求為「確認被上訴人環保署於99年3月2日收到上訴人

   等提出之公民告知書後，負應於60天內命參加人於本案重新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合法通過前應停止實施本案之開發

   行為（包括施工及營運）之公法上義務存在」係該條規定主

   管機關於收受公民告知書後，如認開發單位確有違反環評法

   或相關命令情事，即應於60日內依法執行等事項，為法律明

   定之內容，不待確認；必主管機關認開發單位確有違反環評

   法或相關命令之情事，依法命開發單位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

   為，或依法處分後，始在其與開發單位間創設公法上權利義

   務關係，在此之前，並無公法上法律關係產生；開發單位是

   否有違反環評法或相關命令情事，則屬事實問題，並非法律

   關係。是被上訴人環保署於收到上訴人等提出之公民告知書

   後，是否審認開發單位有違法之事實，猶有未明，且被上訴

   人環保署是否負有法律所定之公法上義務，亦非法律關係本

   身，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尚非得循行政訴訟程序提起確認訴

   訟請求確認之對象，上訴人等訴請確認，與確認訴訟要件顯

   有未合等情，是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法

   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並無所謂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以：主管機關是否負有受害人民書

   面告知之公法上義務存在，涉及受害人民「法定訴權」之有

   無，自非事實問題，更不應將此類公法上義務之存否繫諸主

   管機關之主觀認定，是原判決所認有適用行政訴訟法第6條不

   當之違法云云，再予爭執，核屬其一己主觀之見，要難謂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

(五)從而，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2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黃　合　文

                              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鄭　忠　仁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帥　嘉　寶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　雅　琴


